附件：

洛阳镇2014年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分表
	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考核标准
	自

评

分
	考

核

分

	大气污染防治工程

  12分
	全面推行“绿色施工”，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全封闭设置围挡墙，施工现场道路应进行地面硬化。
	4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
	开展堆场扬尘专项整治，区域内预拌（制）混凝土企业物料堆场实现封闭储存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。
	4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
	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，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9%以上，无野外焚烧秸秆现象。
	4分
	野外焚烧秸秆有1起扣0.2分。
	
	

	河湖环境治理工程

  12分
	加强对村级河道的长效管理，确保水质稳定。
	6分
	河水水质恶化并未及时整改的的按情况扣分。
	
	

	
	完成武进港沿河及戴溪桥上游2000米范围内排污口排查，封堵非法排污口。
	6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工业点源整治工程

  20分
	配合做好取缔辖区内擅建无证无照小作坊。
	6分
	对通报的未取缔一家扣2分，之后每起倒扣2分。
	
	

	
	督促企业如实申报环评材料；项目报批率达100%；项目三同时执行率100%。
	3分
	报批率每降5%扣1分；由局发现擅建且未及时处置到位的有1起扣1分。
	
	

	
	加强污染源现场监督检查，治理设施运转率达100%，达标率92%以上。
	4分
	设施运转率和达标率每降1%各扣0.3分；发现偷排行为的有1起扣1分。
	
	

	
	按要求做好畜禽养殖场整治任务。
	3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
	危废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90%以上。
	2分
	合格率每降1%扣0.2分。
	
	

	
	积极配合处置危废倾倒案件并及时按环保要求处理危废。
	2分
	第一次不及时处理扣2分，之后每次倒扣2分。
	
	

	生态空间保护工程

  5分      
	完成镇村绿化达标提升工程，确保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大于30.51%。
	5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镇村环境整治工程

  10分
	加强镇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，完善镇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建设。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。
	10分
	未完成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生态示范创建工程

  12分
	巩固各级生态村创建成果。
	12分
	有创建任务村计划内完成创建任务相应加分，其他各级生态村对照创建标准，如有不足，相应扣分。
	
	

	环境安全保障工程

  20分
	力争无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。
	5分
	因工作不力造成群体上访的该项扣2.5分。
	
	

	
	信访和事故处理率达100%，信访结案率达95%以上，群众对信访处理满意率达85%以上，由辖区内污染造成的事故结案率达100%。
	10分
	处理率、结案率、满意率每降5%扣0.5分。
	
	

	
	当年信访量的增幅不得超过上年信访总量的10%。
	2分
	超过的按比例相应扣分。
	
	

	
	加强环境风险防范，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、事件。
	3分
	发生一起扣3分，之后每起倒扣3分。
	
	

	生态宣教强化工程

  9分
	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领导小组和管理网络，着力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。
	3分
	未成立班子和建立管理网络各扣1分。
	
	

	
	制定各村生态文明建设方案，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并积极组织实施。
	3分
	未分解落实和未督查考核各扣1分。
	
	

	
	加大生态文明宣传力度，各村设置环境保护宣传栏，定期更新宣传资料。
	3分
	无环境宣传栏扣2分，未每月更换一次扣1分。
	
	

	加分
	全面完成当年市级生态村创建任务。
	5分
	不完成不得分。
	
	

	
	推进农村生态环境连片整治，按计划完成区域内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、生态拦截工程及清水工程建设。
	10分
	完成一项加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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